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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经济的扩张催生了数字劳动剥削的新形态，其本质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合谋的产物。本文以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框架，系统解析平台经济中劳动时间隐性化、劳动关系碎片化、算法控制深化及价

值分配失衡等剥削机制。研究表明，平台通过算法延长劳动时间、规避雇佣责任，并借助数据商品化将

劳动者的认知劳动转化为资本积累的私有资源，导致劳动者陷入“自主性陷阱”与异化困境。剥削根源

在于资本对数据生产资料的垄断，以及算法霸权对劳动过程的全面规训。基于此，本文提出分层治理路

径：短期需完善算法透明机制与劳动权益保障，长期应重构数据产权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技术伦

理与分配正义的协同，为数字经济的公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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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spawned new forms of digital labor exploitation, which 
are fundamentally products of the collusion between capitalist logic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Em-
ploying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exploitative mechanism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including the invisible labor time, fragment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deepening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imbalanced value distribution. The study re-
veals that platforms prolong labor time through algorithms, evade employ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modify workers’ cognitive labor into privatized resources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trapping 
workers in an “autonomy paradox” and alienation. The root of exploitation lies in capital’s monop-
oly over data as a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algorithmic hegemony that comprehensively disci-
plines labor process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layered governance approach: short-term 
measures should enhance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mechanisms and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while 
long-term strategies must restructure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ligning 
technological ethics with distributive justic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equi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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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框架与平台经济延展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逻辑。在平台经济中，数字技术的介入并未消解资

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而是通过数据垄断、算法控制等新型手段深化了剥削机制。本章以劳动价值论为

框架，结合平台资本主义理论，剖析数字劳动剥削的现代形态及其根源。 

1.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框架 

1.1.1.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

据，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价值创造与剥削的内在逻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

价值不是由商品的自然属性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生

产条件下、以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时间[1]。只有通过劳动的创造性

活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因此，劳动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基础，也是资本积累的

源泉。 

1.1.2. 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的隐蔽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1]。剩余价值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超出

其自身劳动价值的部分。这一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是资本积累的基础。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

高劳动强度或引入技术创新，资本家能够不断提高剥削率，进一步巩固其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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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剥削并不像封建社会那样显而易见，而是通过工资制度等形式得以

掩饰。在工资制下，工人的劳动似乎是通过自由市场交易进行的，但实际上，工资只反映了工人的必要

劳动价值，而工人生产的剩余劳动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剥削机制被合法化和制度化，使得工

人在表面上看不到剥削的本质。 

1.2. 劳动价值论在平台经济中的现代重构 

1.2.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传统产业中的适用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理论

在传统产业中的适用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劳动形式方面，体现为在传统产业(如农业、制造业)
中，商品的生产和价值创造主要依赖于直接的物质劳动投入，这些劳动活动通常是体力劳动，直接作用

于自然资源或生产原料的转化，如播种、加工、装配等过程。二是体现在效率竞争方面，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的缩短通常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例如，蒸汽机和流水线技术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

生产时间并降低了成本，从而提升了整体经济效益。三是体现在劳动分工与资本积累方面，马克思认为，

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分工的深化，生产逐渐社会化，但价值分配仍由资本主导，劳

动者只能获得与其必要劳动价值相当的报酬，剩余价值则由资本占有。 

1.2.2.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延展与批判性重构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劳动价值理论需要回应技术变革和资本形态的演变。以下是对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在平台经济下的延展和重构： 
(1) 数字劳动的多样性及其价值创造 
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数字劳动包括算法开发、数据标注、内容创作等，这些

劳动虽不具物质性，但仍然凝结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例如，人工智能的训练依赖于大量的标注数据，

尽管这些任务是重复性高且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但它们对 AI 系统的开发至关重要。平台资本通过算法

和自动化工具将这些劳动碎片化，使得劳动者无法直观地认知自己的劳动价值，最终通过数据流转的方

式将其劳动成果转移到平台方。 
(2) 福克斯对“玩乐劳动”剥削性的批判 
福克斯(Fuchs, 2014)提出了“玩乐劳动”(playbour)的概念，认为数字平台将用户的休闲活动转化为生

产活动，从而获得免费的劳动成果[2]。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生成的内容(UGC)被平台收集和商品化，用于

精准广告投放和算法优化。然而，用户并未从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福克斯指出，这一现象通过“自

愿参与”的表象掩盖了剥削的本质，延续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占有逻辑。 
(3) 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理论 
斯尔尼塞克(Srnicek, 2017)提出，平台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是通过数据垄断和网络效应实现资本积累。

[3]在这一过程中，平台资本的生产资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和机器，而是数据、算法和平台基础设

施。例如，网约车平台通过实时监控司机的行为数据，优化派单算法，从而最大化劳动强度。这一过程

体现了“算法泰勒主义”的特点，即资本通过算法对劳动过程进行全面控制，以提高劳动效率和资本回

报。 

1.3. 数据商品化与剥削争议的回应 

关于“数据商品化是否构成剥削”的问题，结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是数据生产的劳动属性：用户数据是通过认知劳动(如浏览、点击、评论等)生成的，这些活动虽

然不像传统的体力劳动那样直接影响物质生产，但其同样凝结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数据生产的劳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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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直接相关，用户通过日常互动所生成的行为数据，成为平台增值的基础。 
其二是剥削的隐蔽性：平台通过“用户协议”将数据所有权私有化，劳动者(即用户)无法分享数据交

易的剩余价值，从而形成了“数字圈地运动”。用户的数据被视为平台的私人财产，而劳动者却未能从

其中获得应有的回报，这种隐性剥削机制在平台经济中成为普遍现象。 
其三是异化的新形态：福克斯指出，数据商品化的过程加剧了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即数据)之间的割

裂，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异化。平台将数据转化为商品，而劳动者与自己的数据成果之间

的联系被切断，导致劳动者的异化加剧。 

1.4. 平台资本主义与传统工业资本的异同  

Table 1. Platform capitalism versus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apital 
表 1. 平台资本主义与传统工业资本的对比 

维度 传统工业资本 平台资本 

生产资料 工厂、机器、原材料 算法、用户数据、数字平台基础设施 

剥削形式 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 数据提取、算法优化劳动强度 

劳动控制 流水线监督、科层管理 算法实时监控、行为数据反馈机制 

价值实现 通过商品销售获取剩余价值 通过数据交易、广告和订阅服务获取剩余价值 

合法性建构 工资制度掩盖剥削 “灵活性”和“自主性”话语掩盖算法控制 

 
平台资本主义与传统工业资本的比较见表 1。平台资本主义并未超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

逻辑，反而通过技术手段使剥削机制变得更加隐蔽和精准。在传统资本主义中，劳动者通过物质劳动创

造价值，而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劳动者的数字劳动被转化为数据商品，资本通过数据流转和算法控制实

现对劳动者的剥削。尽管表面上看，平台为用户提供了“自由”与“自主性”，但实际上，劳动者在平台

的算法控制和数据商品化过程中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剥削无形劳动，延续了马克

思所描述的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占有逻辑。 

2. 平台经济中的数字劳动概述 

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形态逐渐崛起，

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不仅对我国经济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还重塑了全球经

济发展的动力格局，同时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发生重大转变。 

2.1. 数字劳动的定义与当前中国的研究方向 

学者福克斯对数字劳动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数字劳动包含信息通信技术行业价值链上涉及的所有种

类的劳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上的数字劳动指通过数字信息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涉及资本积

累的所有劳动，包含数字文化产业里的其他环节，也包含专业性、利益主导的劳动与非专业性、享乐主

导的劳动；狭义上的数字劳动指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受众劳动或玩乐劳动，主要包括人们以互联网为载

体而进行的看视频、浏览信息等的消费性娱乐行为或非消费性娱乐行为。相比传统劳动形式，数字劳动

具有非物质性、分散性、灵活性及对技术的高度依赖等显著特点。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字劳动在劳动市场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成为劳动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

而言，数字劳动可划分为内容创作类(如短视频制作、直播)、数据处理类(如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数

据生成)和零工经济类(如外卖配送、网约车司机)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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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requency of keywords in papers related to digital labor 
图 1. 数字劳动相关论文关键词的频率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diagram 
图 2. 关键词聚类图 

 
从图 1 数字劳动相关论文关键词的频率和图 2 关键词聚类图这两张图中可以看出，数字劳动是一个

多维度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个方面。数字劳动、数据商品、数字经济是当前研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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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它们在图中占据了核心位置。通过分析聚类图，可以发现一些较小的聚类，如#8 劳动教育、#9 劳动，

这些可能是未来研究的潜在领域。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劳动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点，如数字劳

动与劳动教育、劳动法律等的结合，可以重点关注：制度创新：零工社会保障、算法透明度立法；技术赋

权：去中心化工具开发、数据确权技术；社会参与：劳动教育普及、劳动者议价能力提升。 

2.2. 数字劳动的特征 

与传统劳动相比，数字劳动在劳动三要素、主要形式、劳动损耗以及贡献衡量方式等方面呈现出独

特的时代特征。 
首先，从劳动三要素来看，数字劳动者可定义为活跃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所有个体。劳动对象从传统

的有形商品转变为数据、信息等非物质资源，劳动资料则以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为主。这些

变化突破了传统劳动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催生出多样化的数字劳动形式，为数字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从劳动主要形式分析，传统劳动依赖有形工具，劳动形式以体力和脑力的重复投入为主，以

此实现商品价值的创造。而在数字时代，劳动者更多依托数字技术和平台，通过知识性、创造性劳动实

现价值增值。一部分劳动者借助数字基础设施从事网页设计、应用程序开发等专业劳动，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另一部分劳动者利用移动设备，通过分发数据、参与平台活动等方式，将日常生活与劳动紧密结

合。这种劳动形式强调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与跨场景参与。 
第三，从劳动过程中的损耗看，数字劳动更加强调脑力与创意的投入。在生产流程以消费者为核心

的转变中，数字劳动者需根据顾客需求定制个性化产品，满足其独特喜好。同时，普通互联网用户也以

创作者的身份贡献与自身生活相关的零散数据，自愿参与平台数据商品的生产，尽管许多劳动是无偿的，

但却构成了平台价值的重要部分。 
最后，从劳动贡献的衡量方式看，传统劳动的价值通常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复杂劳动与简

单劳动之间的转换机制较为清晰。而在数字时代，生产过程融合了数字技术劳动者与普通用户的共同贡

献，生产的数字商品或数据价值量普遍较高。然而，由于数据要素所有权理论尚不完善，加之数据要素

市场体系建设滞后，数字劳动的真实价值贡献往往被低估，无法准确衡量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 

2.3. 平台经济的运行模式 

平台经济以互联网为基础，借助数字技术和平台化运营模式将劳动者与消费者连接，通过提供交易

中介服务促进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及资源流动。平台经济的运行模式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2.3.1. 平台作为劳动与资本中介 
平台经济的核心在于其作为劳动与资本间的中介角色。传统经济中的劳动与资本关系通常以雇佣形

式存在，而平台经济通过平台连接劳动者与雇主或消费者，将劳动者转化为独立服务提供者。平台利用

算法和数据控制劳动过程，优化任务分配和资源整合，从而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在此模式下，劳动者

通过平台提供服务并获得报酬，但劳动过程及收益分配的主导权掌握在平台手中。 

2.3.2. 网络效应与数据价值提升 
平台经济的繁荣离不开网络效应的强大驱动力。就数字劳动平台而言，其中的用户与劳动者数量越

多，网络效应就越显著，进而增强平台的市场影响力和占有率。平台通过收集并分析用户及劳动者行为

的数据，能够优化任务分配与服务，提升运营效率。在此过程中，数据成为平台的关键资源，通过挖掘

数据的价值，平台实现资本增殖。尽管数字劳动者在数据生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数据的所有权及收

益最终归平台所有，劳动者无法分享数据价值带来的收益。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5258


成静瑜 
 

 

DOI: 10.12677/acpp.2025.145258 382 哲学进展 
 

3. 数字劳动剥削的表现 

3.1. 劳动时间与剥削强度的转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资本积累本质时指出，资本积累的直接目的和推动动机，是无休止地

榨取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扩大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夺，

使资本增殖成为生产过程的支配目的。其一，在数字劳动领域，平台算法的运作机制加剧了隐性劳动时

间的延长，使得劳动者在非工作状态下也被迫“在线待命”，形成了“被动劳动”状态。平台算法通过推

送任务、动态调配劳动需求等方式，无形中延长了劳动时间。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萍团队通过 8 年

田野调查发现，平台通过“骑士等级”(如普通骑士、神骑士)和“挑战赛”等机制将劳动过程游戏化，使

骑手主动“拥抱算法”。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显性的配送时间压缩上，更表现为对隐性劳动时间的占有，

这导致：一，在线待命机制。骑手需保持 APP 实时在线以接收订单推送，即使未接单也需持续关注系统

动态。孙萍团队 2024 年调研显示，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超 10 小时，但其中约 30%的时间属于“被动等待”

状态(孙萍，2024) [4]。二，动态调度系统。平台通过算法实时调配订单，迫使骑手在非工作时段(如用餐

高峰期外)仍需保持待命。例如，美团研究院 2025 年报告指出，一线城市专送骑手日均跑单时长约 7.3 小

时，但实际在线时长普遍超过 12 小时(美团研究院，2025) [5]。 
其二，剩余劳动的隐形化与劳动价值被遮蔽。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是资本积累的基础。然而，在

数字经济时代，这一过程变得更加隐蔽。平台借助算法技术，巧妙地将劳动者的辛勤付出转化为看似自

然而然的服务功能，从而模糊了劳动与价值之间的明确界限。抖音平台通过用户协议第 5.3 条将创作者

内容的知识产权收归平台所有，算法系统将创意劳动拆解为可量化的流量标签，使广告分成机制建立在

劳动者数据化的剩余劳动之上。新榜《2024 内容创作者生态报告》显示，平台 99%的创作者月均收入不

足千元，头部账号的流量垄断与算法黑箱共同构成新型剥削体系(新榜，2024) [6]。 
这种技术驱动的剥削机制具有双重隐蔽性：一方面，创作者需持续投入时间优化内容以迎合算法推

荐，形成隐性劳动时间的无限延伸；另一方面，平台通过数据拜物教将流量变现过程神秘化，使劳动者

误认为收益分配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3 年政策文件指出，算法规则不透明

导致创作者无法有效参与利益分配，形成“数据劳动成果被无偿占有”的新型剥削关系(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2023) [7]。 

3.2. 劳动关系的碎片化 

在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往往通过雇佣合同建立较为稳定的劳动关系，但在数字经

济下的劳动关系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平台通过将劳动者定位为“独立合作者”而非“雇员”，规避了传

统劳动法的规制，导致劳动者缺失了劳动保护。因为这种非雇佣状态意味着劳动者无法享有医疗保险、

失业保障等基本权益，从而陷入高度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之中。例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在劳动过程

中若遭遇交通事故，往往需要自行承担责任，而平台则可以以“非雇佣关系”为由推卸法律义务。 
此外，数字劳动的“灵活性”引发了双重矛盾。一方面，灵活性使劳动者能够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

任务，从表面上看似乎增强了自由度；但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与劳动的不稳定性并存，劳动者的收入

高度依赖平台分配的任务数量和时长。这种不稳定性与马克思所述的“预付资本与劳动力雇佣的结构性

矛盾”相似——劳动者的劳动被资本自由调用，而劳动者自身却无力决定劳动的价值分配。例如，某头

部平台数据显示，内容审核员日均处理超 2000 条信息，但单条报酬仅 0.08~0.12 元，劳动价值被压缩至

传统雇佣模式的 1/5 [8] (红网，2024)。尽管数字劳动解放了体力与机械劳动者，劳动者的自主性却依然

被资本逻辑所规训，形成数字监控、算法绩效驱动下的自我剥削与自愿加班现象。此外，“非雇佣制”让

数字劳动者处于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边缘，互联网用户也因算法推荐陷入“信息茧房”，主体性逐渐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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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不稳定劳动：脆弱的生存状态 
专业雇佣数字劳动者的工作本质与传统雇佣劳动并无根本区别。尽管掌握丰富技能并从事高难度任

务，但他们仍需面对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企业通过强化竞争文化刺激员工，员工则以超负

荷加班证明价值，导致精神紧绷与精力耗竭。相比之下，数字平台上的零工劳动门槛较低，但缺乏规范

的劳动合同，通常不受劳动法保护。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条件受到平台算法的高度制约。例如外卖员的接

单数量与好评积分直接相关，优质订单需高积分抢得，零工因此深陷工作不稳定与未来规划模糊的焦虑

中。普通互联网用户则通过日常活动生成数据，为数字平台生产内容。个性化广告依赖用户信息精确定

位喜好，优化传播成本。然而，算法“投喂”使用户被动接受信息，在“最优选择”的假象中逐渐丧失主

体性，沦为平台算法的被动工具。 

3.2.2. 去劳动关系化：资本规训的深化 
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劳动形态从标准化雇佣向非雇佣零工模式转变，表现出“去劳动关系化”特征。

数字零工与平台建立的劳动关系简单灵活，无须人身依附，零工可在多个平台注册身份。这种“去劳动

关系化”实质是资本规避法律责任的方式，数字劳动者虽表面摆脱了组织从属，却高度依赖平台提供的

资源与技术，无法独立运作。资本通过智能算法掌控劳动过程，使劳动者沉浸于虚假自由的工作环境中，

逐步成为数字资本的工具。 

3.3. 数字劳动控制的新形态：算法管理 

数字平台利用算法技术，开创了一种以数据为核心的新型劳动控制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管

理层对劳动者的直接监督，而是通过数据收集、绩效评价等手段实现对劳动过程的全方位监控和剥削。

马克思曾批判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而在数字经济中，算法剥削则通过劳动

评价的数字化转型，将劳动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数据化、量化。以美团配送体系为例，其“超脑”系统通过

出餐准时率、用户评价等 12 项核心指标实施动态评分(美团官网，2024 [9]，当骑手周均准时率低于 80%
时触发警告机制，连续低于 60%将面临违规扣分及店铺降权。这种算法主导的绩效评价体系使劳动者的

收入直接与算法评分挂钩，而算法参数的设定权与解释权完全由平台掌控。 
同时，算法管理模式加速了劳动的去主体化。马克思强调，劳动者在资本体系中被异化为“资本积

累的工具”。而在数字劳动环境中，这种异化表现得更加极端。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过程的主动参与者，

而是被算法规则所牵引的“数字傀儡”。从接单到送餐，再到确认完成，每一步都必须严格遵循算法的

指令，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被极大限制。这种劳动管理模式不仅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还

通过算法的隐匿性和不可追责性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3.4. 价值分配的失衡 

在数字经济中，劳动者的报酬与其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马克思指出，资本剥削的核

心在于通过占有剩余价值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通常以“服务费”或

“佣金”的形式支付，与其实际创造的价值严重不匹配。以即时配送行业为例，骑手单次服务获得的 7 元

收入仅占订单总价值的 40%，平台通过动态定价、会员体系等机制截取剩余 60%的收益(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2024) [10]。这种分配失衡使劳动者陷入“劳动–资本”的新型矛盾，劳动者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

通过算法系统转化为平台资本积累。 
更为严重的是，数据价值的垄断使劳动者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价值分配体系之外。平台通过收集和分

析劳动者产生的数据，将其转化为算法优化、商业决策的基础，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抖音

用户日均使用 90 分钟生成的浏览数据，被用于训练推荐算法并吸引广告投放，但用户未获得任何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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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掩盖了劳动价值的来源，在数字经济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被

资本所独占，劳动者则被排除在数据价值的分享之外。这种剥夺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不平等，也加剧了社

会层面的不公正，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彻底商品化，而他们却无力改变这种状况。 

4. 数字劳动剥削的根源分析：理论脉络与实践逻辑 

4.1. 资本逻辑的数字化转世：从圈地运动到数据殖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在数字时代演变为哈维(2005) [11]所言的“剥夺

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2.0 版本。平台资本通过“数字圈地运动”重构生产资料占有方

式：社交媒体将用户的社交关系、情感表达等“数字公地”，通过用户协议转化为私有数据资产——这

种剥夺与 18 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形成历史互文，只不过土地变为数据，围栏变为算法。亚马逊的 AWS 云

服务占据全球 32%市场份额，其本质是将全球用户的计算行为数据圈占为“数字领土”，正如马克思所

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平台经济的“轻资产、重控制”模式，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统治深化的预判。亚马逊仓库的智能手

环不仅记录工人动作轨迹，更通过算法将拣货流程拆解为 15 秒/件的标准化操作——这种“算法泰勒主

义”(Srnicek, 2017)突破了传统车间的物理边界，使资本控制渗透到劳动者的神经肌肉系统。网约车平台

的派单算法看似中立，实则通过“最优化”路线设计，将司机的等待时间、行驶路径转化为可计算的剥

削参数，形成“数字包身工”式的依附关系。 

4.2. 算法霸权的哲学本质：技术无产阶级的精神异化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无产阶级”(Technological Proletariat)概念[12]，为理解算法统治提

供了哲学维度。外卖平台的算法黑箱不仅规划骑手路径，更通过“动态惩罚机制”(如超时扣款)迫使劳动

者进行“自我剥削”。这种控制不同于泰勒制的物理规训，而是通过数据画像实现的精神驯化——骑手

在 App 推送的“跑单英雄榜”中，自愿陷入多劳未必多得的数字陷阱。正如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

中警示的：技术不再是工具，而是塑造人类认知的“座架”(Gestell)。 
社交媒体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 [13]剥削，将这种异化推向非物质领域。抖音的推荐算法

通过“点赞–成瘾”循环，捕获用户的注意力资源，使个体在“创作–反馈”的多巴胺刺激中，不自觉地

进行无偿的情感劳动。这种剥削印证了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的批判：数字劳动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

扩展至“存在异化”——用户不仅失去劳动成果，更失去对自身情感的支配权[14]。 

4.3. 剩余价值的隐形生产：从双重剥削到三重剥夺 

数字资本创造了“显性剥削 + 隐性剥削 + 认知剥削”的三重剥削结构： 
其一是显性剥削延续传统逻辑，Uber 司机的佣金抽成(30%~40%)直接占有必要劳动时间外的剩余价

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创造价值的差额。 
其二是隐性剥削通过数据租差实现，Uber 的实时交通预测模型估值超 200 亿美元，但其数据来源是

全球 1100 万司机的行驶轨迹，但并未获任何价值返还。这种数据剥夺印证了哈维的“剥夺性积累”理论：

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将劳动者的“活劳动”固化为可交易的“死数据”。 
其三是认知剥削是数字时代的新形态，亚马逊 Mechanical Turk 的微任务将复杂劳动拆解为 0.01 美

元/3 分钟的“人类智能任务”，不仅剥削劳动时间，更消解了劳动者的认知主体性。这种“去技能化”

进程，使斯蒂格勒的“无产阶级化”论断获得新注脚——劳动者不仅失去生产资料，更失去劳动的智性

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5258


成静瑜 
 

 

DOI: 10.12677/acpp.2025.145258 385 哲学进展 
 

这种多维剥削的本质，是马克思“劳动与资本对立”规律的数字化显影。当 TikTok 用户自愿贡献日

均 90 分钟的数字劳动，却因“数字圈地”被排除在价值分配之外时[11]，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剥削，

更是数字时代的“新封建主义”——平台资本如同领主，占有数据封地，而劳动者沦为“数字农奴”[15]，
用注意力和创造力换取虚拟的“参与感”。 

5. 平台经济劳动剥削的治理路径：分层应对与系统重构 

在数字化、智能化浪潮的推动下，平台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就业结构转型与提升社会服务效率的重要

力量。平台劳动者作为新型劳动群体，其就业形式呈现出高度去中心化、临时性与流动性特征。在这一

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被算法全面介入与操控，平台企业凭借技术垄断与规则制定权，通过“按需

分配–动态定价–绩效考核”链条实现了新的剩余价值获取方式。然而，这种表面上的“自由接单”与

“灵活用工”，掩盖了深层的结构性剥削与制度性不公。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剩余价值生

产机制”视角下，平台劳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而是一种高度数字化、隐性控制化的雇佣劳

动新变种。因此，必须从劳动制度重构、数据权利确立与社会保障延伸等多维度出发，构建具有系统性、

层次性的应对路径。 

5.1. 短期路径：注重劳动者权益的即时回应 

5.1.1. 算法透明与劳动强度调控机制的建立 
算法是平台运行的“中枢神经”，也是劳动组织的核心机制。平台通过任务推送、绩效评估、行为监

控等算法流程，对劳动者形成深度嵌入式的技术控制。这种控制往往不显山露水，却通过“信息不对称

–规则隐蔽性–结果不可预测性”三重机制，使劳动者被动接受劳动条件而无从参与平台规则的协商制

定。为此，应参照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第 15 条关于“高风险平台应披露关键算法逻辑”的制度

安排[16]，推动国内平台企业建立“算法可解释性制度”。特别是在订单分配、价格设定、超时判罚、信

用评估等核心环节，应设立公开机制，赋予劳动者“知情权、申诉权与拒绝权”，打破算法垄断叙事，缓

解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异化。 
在实践层面，可借鉴浙江省“骑手劳动强度预警系统”试点成果，该系统通过对骑手实时数据进行

监测，在高温、暴雨或高强度劳动时段发出预警，推动平台调整调度节奏与接单数量。因此建议进一步

提升制度层级，出台国家层面的《平台算法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在算法初始设计阶段嵌入劳动强度约

束模型，设定“日均单量上限”“连续工作时长警戒值”等指标，并通过 API 接口与劳动监察系统互联

互通，实现实时监管与动态干预。 

5.1.2. 劳动时间管理与应急保障制度的完善 
劳动时间是衡量劳动剥削强度的重要指标。平台劳动者由于收入与接单量直接挂钩，往往在“算法

激励–订单饥饿–经济压力”三重驱动下长期处于过劳状态。大量研究表明，部分骑手、网约车司机的

日均在线时长超过 12 小时，导致职业病、高发事故频发，严重侵蚀劳动尊严与人身健康。为此，应确立

“工时上限 + 休息强制中断”的技术机制，将劳动强度管理嵌入平台系统设计中。例如，可以设定“每

日累计在线不得超过 12 小时”“连续接单不得超过 4 小时”，并由系统发出强制休息提示乃至自动中断

任务匹配，以从源头上遏制“无止境加班”的现象。 
同时，应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应急保障体系”。现行政策多集中于试点城市或行业个案，缺乏

国家层面的统一设计。建议构建“平台缴费 + 政府引导”的职业伤害保险机制，依据劳动者接单量或收

入水平设置缴费基数，实现与传统工伤保险体系的衔接与融合。此外，设立“新就业形态保障基金”，由

财政拨款与平台共同出资，专项用于劳动者的临时生活补贴、职业康复支持与技能转型培训，以增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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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发风险的抗冲击能力。 

5.2. 长期路径：推动制度变革与价值分配结构优化 

5.2.1. 数据劳动产权界定与收益共享机制重塑 
平台劳动在实质上已经转化为“数据劳动”。每一次订单完成、每一次位置更新、每一次服务评分

都被平台记录、分析与利用，成为算法优化与商业决策的核心资源。但劳动者本身却被排除在数据收益

链之外，其劳动数据的产权长期处于“无主状态”，导致平台实现数字资本积累的同时，劳动者却无从

享有相应回报。 
应借鉴欧盟《数据治理法案》中提出的“数据生产者权利”理念[17]，确立平台劳动数据的“共有 + 分

配”模式，赋予劳动者在数据生成、流通与变现过程中一定的参与权与收益权。在此基础上，构建“数

据红利基金池”，由平台按比例划转部分数据变现收益，结合劳动者订单数、服务质量、数据活跃度等

指标发放定期红利，从而初步建立“以数定酬、以劳定权”的分配机制。同时，可利用区块链等分布式

账本技术，实现劳动数据确权、留痕与可溯源，为跨平台社会保障、信用记录累积提供制度支撑。 

5.2.2. 劳动关系认定机制的法理重构与判例推动 
当前我国平台用工多以“非全日制”“个体合作”等形式存在，劳动者难以通过传统劳动法律途径

获得“劳动关系”认定，进而导致工伤认定、加班工资、社保缴纳等权利缺位。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认定

标准高度依赖“人身从属性”与“组织隶属性”这两大判断依据，难以适应算法驱动下平台劳动的新特

征。谢增毅指出，传统劳动关系理论的核心“从属性”虽未过时，但需通过实质性考察适应技术变革。

[18]因此应借鉴加州 AB5 法案中“ABC 测试”的框架[19]，创新引入“技术控制强度”作为核心认定指

标，重点审查平台在任务分配、绩效考核、行为约束等方面的控制程度，以实现对“隐性雇佣”形态的规

范化治理。 
此外，应推动司法系统主动发布“平台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明确在算法控制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劳动者应视为与平台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一过程不仅是法理标准的重构，更是制度权力在技术语

境中的延伸与适应。 

5.2.3. 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延伸与结构创新 
面对平台劳动“高流动、弱组织、轻雇佣”的结构特征，传统以单位为缴费主体、稳定雇佣为前提的

社会保障制度已难以为其提供有效覆盖。应从制度层面推动向“个人账户制”转型，确立“权利随人走、

记录可转移”的社保新范式。例如，在养老保险方面可实现“多平台累计 + 合并结算”，在医疗保险方

面引入“按时段缴费 + 弹性参保”机制，以契合平台劳动者灵活就业的实际状态。在操作层面，政府可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抵扣等方式引导平台企业积极参保，鼓励以平台为单位设立社保协调机构，推动实

现公共责任与平台责任的协同共担[20]。 

5.3. 制度协同与本土化适配路径 

5.3.1. 纵向制度嵌入与横向部门联动 
平台劳动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制度设计必须打破单一部门治理格局，构建“中央引导—地方试点—

多元参与”的治理架构。在中央层面，应加快推动《平台经济劳动法》《数字劳动保障法》等基础性法律

的出台，确立平台用工的基本责任边界、劳动保障底线与算法管理红线。在地方层面，应鼓励探索具有

产业特色的治理细则，如深圳可聚焦直播带货劳动者的劳动时长保障机制，上海可试点网约车司机的动

态收入披露系统，杭州则可深化算法公开备案机制的试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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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由人社部牵头，联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等多部门设立“平台劳动治理联席机

制”，明确各部门监管边界与协同流程，实现劳动监察、数据审计、算法审查、反垄断执法等的跨领域整

合治理[21]。 

5.3.2. 国际经验的批判吸收与本土转化 
当前欧美国家在平台劳动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算法透明、数据权属、工时管理等方面

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法律制度。如欧盟提出的“数据可用但不可见”原则，旨在确保数据利用的安全合规；

美国加州通过 AB5 法案加强对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但在借鉴这些制度时，我国必须坚持“批判吸收–

本土转化”的原则，避免机械照搬。例如，在落实欧盟数据治理机制时，应考虑我国平台企业数据体量

大、类型复杂的现状，设计适应性更强的数据分级管理机制；在借鉴 AB5 法案时，应警惕“一刀切”政

策导致灵活就业机会缩减的风险，探索以“算法控制强度”分类治理的新思路。 

6. 结语 

数字劳动剥削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平台经济中的延续与深化。本文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揭

示了平台资本如何通过算法控制、数据垄断与劳动关系重构，将劳动者的显性与隐性劳动转化为剩余价

值。剥削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工业资本对体力劳动的压榨，而是以技术中立性为伪装，通过“算法泰勒

主义”与“数字圈地运动”实现对认知劳动的多维剥夺。研究进一步表明，劳动者在“灵活就业”表象

下，面临主体性消解、劳动成果异化及社会保障缺失的系统性困境。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分层治理框架：短期需强化算法透明化与劳动强度监管，遏制过度剥削；

长期应推动数据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劳动者对数据收益的共享机制，并通过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重构与

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打破平台资本的垄断性支配。未来研究需关注算法伦理的规范与跨国治理经验的

适配，探索技术赋能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平衡路径。唯有通过制度革新与技术民主化的双向协同，才能

破解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桎梏，推动数字经济迈向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并重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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